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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社「支票存款開戶往來申請暨約定書」條款修改，詳如

下列之修正條文對照表，立約人如不同意該項異動，得至本社

終止本契約或部分服務項目，立約人如未表示異議或終止服務

項目，並繼續與本社進行交易或使用本社服務，視為立約人同

意該異動內容或項目。造成台端不便，敬請見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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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支票存款開戶往來申請暨約定書」修正條文對照表 

修 正 前 修 正 後 說明 

支票存款約定事項 

十四、如經乙方研判帳戶有疑

似不當使用之情事時，

乙方得逕自終止甲方使

用語音轉帳、網路轉帳

及其他電子支付之轉

帳。 

支票存款約定事項 

十四、如經乙方研判甲方有疑似不當使用支票

情形，或得知支票用途與原申請用途不

符時，乙方得停止受理甲方申領空白支

票，並得逕自暫停或終止網路銀行功能

及其他電子支付功能。 

 

並新增以下欄位： 

開戶後不定期查證或訪視情形： 

日期 訪視相片 查 證 用

途結果 

經辦 主管 處置 

 □有□無 □相符 

□已變動 

   

 □有□無 □相符 

□已變動 

   

 □有□無 □相符 

□已變動 

   

     

依實際業

務需求新

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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